附件4.

昌黎县网格化环境监管违法案件移交移送制度

（试行）

为进一步强化环境执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保障全县经济运行秩序和群众环境权益，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昌黎县人民政府《关于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的实施意见》（昌政[2014]7号）要求，制定本制度。

一、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环境保护统一监督职责，相关部门按照分工各负其责，形成环保执法齐抓共管、协调联动局面。

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污染防治、现场执法检查、日常监督管理和环境信访过程中，经调查确认行政相对人以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其行为对环境产生影响或者已经对环境造成污染，需要相关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

三、发改、工商、安监、国土、城管、公安、质监、水务、农业、畜牧、林业、供电、交通等行政主管部门在行使各自职责时，发现涉嫌环境违法案件，应及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处理。

四、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要查处违法事实，并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

五、案件移送不影响本单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六、对涉嫌重大环境污染犯罪或者环境监管失职犯罪的，监察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向司法机关移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案件受理单位接到移送案件，要认真研究，对属于本部门负责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查处到位；对不属于本部门负责的，送回原移交单位。

八、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

九、对不按照规定及时移送或者对接受的移送案件不及时处理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严重后果的，监察部门追究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比照本办法及时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

